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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扫黄打非办案手册》的内容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法律规范、指导文件及解读，对现有的
法律、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并附有参与制定相关文件的同志撰写的
专业解读；第二部分是指导性案例，结合典型案例阐述了司法实践中常见的疑难法律问题；第三部分
是实务探讨，对办理涉黄涉非案件应当注意的相关实践问题进行了剖析；第四部分是文书选登，选择
了具有代表性的涉黄涉非案件裁判文书供实务部门参考。
《扫黄打非办案手册》兼顾法理与学理，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是一本系统、权威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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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法律规范、指导文件及解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节选）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八）》第四十八条的理解与适用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惩治走私、制作、贩卖、传播淫
秽物品的犯罪分子的决定 （1990年12月28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
（1991年9月4日）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办理利用互联网、移动通讯终端、声讯台制作、
复制、出版、 贩卖、传播淫秽电子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04年9月2日） 《关
于办理利用互联网、移动通讯终端、声讯台制作、复制、 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电子信息刑事案件具
体应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办理利用互联网、移
动通讯终端、声讯台制作、复制、出版、 贩卖、传播淫秽电子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二） （2010年2月2日） 《关于办理利用互联网、移动通讯终端、声讯台制作、复制、 出版、贩
卖、传播淫秽电子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二）》的理解与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04年12月8日） 《
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
民检察院 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2007年4月5日） 《关
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的理解与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 最
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2011年1月10日） 《
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理解与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非
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1998年12月17日） 《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
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的理解与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淫秽物品刑事案件中适用法律
的两个问题的批复 （1992年5月27日）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 关于对《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施行
前后均有组织他人 卖淫行为的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答复 （1994年3月26日）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
察院 关于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 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答 （1992
年12月11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构成嫖宿幼女罪主观上是否需要具备明知要件的解释 （2001年6
月11日）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办理侵犯著作权刑事案件中涉及录音录像 制品有关问题
的批复 （2005年10月13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 关于非法经营行为界定有关问题的复函 
（2002年10月25日）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 关于商标侵权案件中非法经营额问题的批复 （1990
年4月12日） 国家版权局 关于适用有关“非法经营额难以计算”规定的意见 （2003年7月18日） 国家
工商行政管理局 关于商业秘密构成要件问题的答复 （1998年6月12日）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 关于禁止
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若干规定 （1998年12月3日） 第二部分 指导案例 梁俊涛非法经营案 ——对于制售
有严重政治问题的非法出版物行为 如何定罪 唐小明制作、贩卖淫秽物品牟利案 ——编写添加淫秽色
情内容的手机网站建站程序 并贩卖的行为如何定罪 陈乔华复制、贩卖淫秽物品牟利案 ——以手机储
存卡为载体复制淫秽物品牟利的 行为如何定罪处罚 李志雷贩卖淫秽物品牟利案 ——贩卖指向淫秽视
频链接的行为定罪 和数量认定 魏大巍、戚本厚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 ——以牟利为目的向淫秽网站投
放广告的 行为如何定罪 张方耀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 ——利用互联网、移动通讯终端实施的淫秽电子
信息犯罪的 行为方式与罪名认定及该类犯罪的数量认定 罗刚等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 ——如何正确把
握淫秽电子信息的实际被点击数 胡鹏等传播淫秽物品案 ——如何把握利用网络群组传播淫秽物品的
犯罪 冷继超传播淫秽物品案 ——如何认定网站版主传播淫秽物品的刑事责任 宋文传播淫秽物品、敲
诈勒索案 ——将与他人性交的视频片段上传至个人博客的 行为如何定罪 重庆访问科技有限公司等单
位及郑立等人组织淫秽表演案 ——单位利用网络视频组织淫秽表演的行为 如何定罪量刑 杨勇传播淫
秽物品牟利案 ——如何认定淫秽电子信息实际被点击数和 注册会员数 杨昌君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
品案 ——如何区分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与销售伪劣产品罪， 以及如何认定“以假卖假”尚未
销售情形下假冒注册 商标商品的销售金额、非法经营数额和犯罪停止状态 王学保非法制造注册商标
标识案 ——将回收的空旧酒瓶、包装物与购买的假冒注册商标 标识进行组装的行为如何定罪 张顺等
侵犯著作权案 ——销售、出版《党章》、《十七大报告》等官方 文献图书是否构成侵犯著作权罪臧
德胜 韩志强等侵犯著作权案 ——侵犯著作权罪的构成要件及既遂认定标准 梁某侵犯著作权案 ——侵
犯著作权案件中非法出版侵权图书、非法 经营数额以及犯罪停止形态的认定 舒亚眉等侵犯著作权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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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犯著作权罪如何认定 王安涛侵犯著作权案 ——未经许可将非法获得的计算机软件修改后 出售
牟利的行为如何定罪 张乐、黄谦、梁文宇侵犯著作权案 ——制作、销售“外挂”的行为应如何定罪
处罚 韦盛宝侵犯著作权案 ——以网络传播他人作品行为性质的认定 第三部分 实务探讨 办理手机网站
制贩传播淫秽电子信息案件 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关于假冒注册商标罪、假冒专利罪、侵犯著作权罪 司
法认定问题的研究 试论“以假充真”和“以假卖假”行为在定罪和 销售金额认定上的区分 侵犯商业
秘密罪的损失数额如何认定 第四部分 文书选登 重庆访问科技公司等单位及郑立等人组织淫秽表演案 
——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 杨昌君销
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刑事
裁定书 魏大巍、戚本厚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 ——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陈锦鹏等
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 ——对设立淫秽网站以及为其提供接入服务、租用网站 广告位的行为如何定罪
量刑 杨某、米某容留卖淫案 ——明知他人在出租房内从事卖淫活动仍出租房屋的 行为如何定罪 北京
掌中时尚科技有限公司等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 ——利用手机wAP网传播淫秽信息牟利的行为 如何定罪
处罚 王剑平等组织卖淫、耿劲松等协助组织卖淫案 ——如何认定组织卖淫罪的“情节严重”、“情
节特别严重” 以及协助组织卖淫罪的“情节严重” 陈继明等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 ——仅为提高权限
成为淫秽网站版主的行为 如何定罪处罚 凌永超侵犯著作权、贩卖淫秽物品牟利案 ——贩卖普通侵权
盗版光碟的行为如何定罪处罚 孙国强等假冒注册商标案 ——如何认定假冒注册商标罪中的同一种商
品 田龙泉、胡智慧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 ——如何结合证据准确认定“实际销售 平均价格” 邱
进特等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 ——“售假公司”能否成为单位犯罪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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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解释》规定的淫秽电子信息犯罪，主要通过三个途径或者说三个平台实施。
一是互联网，二是移动通讯终端，主要是手机和个人数字助理（PDA），三是声讯台。
利用互联网，犯罪分子可以贩卖、张贴、发送淫秽的电影、表演、动画、声音、照片、文章、短信息
等各种电子信息。
利用聊天室、论坛、即时通信软件、电子邮件等方式实施的淫秽电子信息犯罪行为，也属于利用互联
网实施的犯罪。
利用移动通讯终端实施的淫秽物品犯罪，主要是发送淫秽短信。
随着彩屏、彩铃、照相、录像手机的出现，现在又出现了利用手机发送淫秽彩信，即带有图像、声音
、文字的多媒体信息的现象。
利用声讯台，犯罪分子主要是传播淫秽的语音信息。
《解释》覆盖了通过三个途径实施的淫秽电子信息犯罪。
 五、关于以牟利为目的实施的淫秽电子信息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 如上所述，淫秽电子信息犯罪不同
于传统的以实物为载体的淫秽物品犯罪，其行为方式和造成的社会危害都更为严重，因此，不宜适用
原有关于淫秽物品犯罪的标准追究刑事责任，而应该适用符合淫秽电子信息犯罪特点的标准来追究刑
事责任。
基于此种考虑，《解释》第八条规定：“利用互联网、移动通讯终端、声讯台贩卖、传播淫秽书刊、
影片、录像带、录音带等以实物为载体的淫秽物品的，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
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定罪处罚。
”至于符合淫秽电子信息犯罪特点的以牟利为目的的淫秽电子信息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解释》在
第一条、第二条进行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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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扫黄打非办案手册》是为便于准确理解和正确适用相关的法律、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为办理涉
黄涉非刑事案件提供有针对性和权威性的业务指导和参考，是最高人民法院“扫黄打非”办公室组织
编写的，其主编是黄尔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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